附件

项目需求
一、人员要求
（一）口腔医助2人
1.专业：口腔医学相关专业；
2.学历：中专及以上；
3.年龄：30岁以下（1996年1月1日后出生）；
4.能熟练操作电脑，有医生助手工作和医药健康工作经验者优先；
5.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及职业道德；
6.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；
7.服从医院工作安排。
（二）车班驾驶员2人
1.年龄：50岁以下（1976年1月1日后出生）；
2.学历：高中及以上，退役军人优先；
3.持有准驾车型为B1型的机动车驾驶证；
4.六年以上实际驾驶经验，熟悉路况；
5.无犯罪记录，无不良驾驶记录，无重大事故及交通违章，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；
6.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及职业道德；
7.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；
8.服从医院工作安排。
（三）收费员2人
1.学历：中专及以上；
2.专业：财务、会计学相关专业；
3.年龄：35岁以下（1991年1月1日后出生）；
4.熟练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、Office办公软件；能独立操作医院HIS收费系统、医保结算平台、电子发票开具系统，并具备基础故障识别与上报能力。
5.持有会计从业、初级会计职称或医保结算相关培训证书者优先；
6.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及职业道德；
7.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；
8.服从医院工作安排。
（四）羊马院区驾驶员2人
1.年龄：45岁以下（1981年1月1日后出生）；
2.学历：高中及以上，退役军人优先；
3.持有准驾车型为B型的机动车驾驶证；
4.无犯罪记录，无不良驾驶记录，无重大事故及交通违章，具有较强的安全意识；
5.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及职业道德；
6.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；
7.服从医院工作安排。
二、服务范围
（一）口腔医助
1.协助医生进行病人的检查、治疗等安排工作，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陪同导诊服务，确保病人的就诊流程顺畅；
2.合理安排诊室病人的就诊秩序，同时注意保护病人的隐私；
3.执行报名服务，向所有初诊病人介绍和宣传诊室医生，同时在就诊过程中主动向病人进行专家推介与宣传，协助医生做好解释说服工作；
4.随时关注检查、治疗中的病人及手术后的病人，对诊室所有病人的去向做到心中有数，并及时解决他们的疑问和不适症状，如无法解决，应及时上报医生；
5.注意病人家属的情况，必要时提醒医生邀请家属进入诊室，以便家属了解病情及诊治过程，也可以请家属共同查看检查情况；
6.做好医生与其他相关科室的桥梁沟通工作，保持与其他科室的信息通畅，以更好地掌握病人相关信息；
7.下班前做好诊室内各种统计报表的填写工作，并交主诊医生审阅后上交；
8.具有口腔医学相关专业背景或相关工作背景，熟悉口腔医疗行业的操作流程和规范；
9.具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高效率的工作习惯，能够迅速、准确地处理各种工作任务；
10.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，能够与医生、病人和家属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；
11.熟练掌握医疗文书的书写规范，能够准确、完整地记录病人的病情和治疗情况；
12.具有一定的文明素养，用语规范、态度亲和、服装整洁，仪表大方，能够给病人和家属留下良好的印象；
13.注意个人卫生和工作环境的整洁，确保医疗环境的卫生和安全。      
（二）车班驾驶员
1.负责“120”出诊、院内转诊、院外转诊、临床会诊、输血科取血、检验科标本、病理科病理、省市内大型会议及重大节日的医疗保障；
2.按照医院的要求进行轮班制服务（包含双休及节假日）；
3.负责洗涤中心早中晚布类运输、消毒供应中心器械转运等；
4.接送专家教授、保障职能部门、医技部门用车、下乡义诊、文件交换、后勤物资转运、接待外地参观考察教学、到省设备送检、省政务中心文件报批等。
（三）收费员
1.办理初诊/复诊挂号、预约号源核销、跨科转诊挂号；
2.协助识别急诊绿色通道、军人/老年人/残疾人等特殊人群优先标识；
3.根据医嘱、检查单、处方单，在HIS系统中完成药品、检验、检查、治疗等项目计费；
4.实时调取医保报销目录，计算自付比例，生成医保结算单；
5.入院全流程办理：收取预交金、登记入院信息、绑定医保卡/电子凭证、打印入院通知单；
6.出院一站式结算：联动病案、医保、护理等部门，完成最终费用核算、医保统筹报销等。
（四）羊马院区驾驶员
1.负责院内转诊、院外转诊、临床会诊、输血科取血、检验科标本、病理科病理、省市内大型会议及重大节日的医疗保障；
2.按照医院的要求进行轮班制服务（包含双休及节假日）；
3.负责洗涤中心早中晚布类运输、消毒供应中心器械转运等；
4.接送专家教授、保障职能部门、医技部门用车、下乡义诊、文件交换、后勤物资转运、接待外地参观考察教学、到省设备送检、省政务中心文件报批等。
5.医院安排的其他临时性工作。
三、服务年限：一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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